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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版  點滴話校安 電子報：http://stud.adm.ncku.edu.tw 

反詐騙宣導─『電話詐騙』篇 

黃正智教官 

高雄市蔡先生日前接獲「假戶政事務所」
電話語音通知，他在按下歹徒所設的分機號碼
後，一位自稱是戶政人員告訴他：「經清查發現
你的身分證有重覆申請情形，案件已經轉請檢
警機關辦理」，於是蔡先生依據歹徒所留電話打
給自稱是高雄市刑警大隊周警官，假周警官說
他的個人資料已經遭歹徒冒用，不但冒領身分
證，同時還向銀行申請帳戶。目前必須緊急辦
理「帳戶資金凍結」否則所有存款都將遭歹徒
提領，歹徒又說：「因為偵查需要，無法在短時
間內辦理帳戶凍結，請你先將所有存款匯到檢
察官指定帳戶，辦理帳戶聯合控管」，於是他將
存款 180 萬元提領出來並匯給歹徒。 

    新式身分證雖早已截止換發，詐騙歹徒仍
利用此議題，製作電話語音並普遍撥打至室內
或手機電話，而「個人資料遭冒用」、「存款即
將凍結要接受調查」讓接電話的蔡先生因平時
工作忙碌（在高雄港碼頭工作）再加上生活圈
較狹窄，接到電話時心慌、緊張，於是就順著
歹徒所設的陷阱一步步踩下去，原以為配合檢
警辦案，直到與歹徒失去聯絡，才恍然大悟遭
到詐騙。 

＊預防遭受詐騙的小撇步： 

1.養成查證習慣，若接獲不明來源電話，可直
接透過 104 查詢戶政事務所，以了解是否真
有身分證重覆申請狀況。 

2.戶政事務所不會使用「語音電話通知」，若接
到（戶政所）語音通知絕對是詐騙。 

3.警察、檢察官辦案絕不會要求當事人去匯
款，「帳戶監管」絕對是詐騙。 

4.現代人常因工作忙碌，較不重視生活周

邊環境大事，因此多參考刑事警察局網

站的詐騙案例介紹，或收聽警廣都可充

實生活知識，保護自己拒絕詐騙。 

※資料來源： 

1.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OCIETY/SOC3/4530586.shtml 

2.台北市婦幼警察隊：
http://wpd.tcpd.gov.tw/cgi-bin/Message/MM_ms
g_control?mode=viewnews&ts=47f1d9ae:120d

我常收到電子郵件裡有好文章與圖片，可以再轉寄出去嗎？ 

利用電子郵件轉寄他人文章或圖片之著
作，都會涉及著作權法，因為「轉寄」他人著
作這一行為，在法律上的意義，也是屬於著作
權法中規定的「重製」行為，因此電子郵件的
轉寄行為，是可以用著作權法來加以規範的，
並非無法可管。不過根據著作權法規定，如果
轉寄的對象是特定的少數人，又是少量且屬於
「非營利性使用」性質，通常可以被認為是「合
理使用」的範圍，不會構成侵害著作權。但還
是得按照這些著作之性質、利用結果對著作潛
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來加以綜合判斷。 

舉例來說，被轉寄之文章，如果係著作人
所出版書籍中之一篇代表性文章；被轉寄圖片
是某本漫畫中的最精彩部分，則網路上之大量
轉寄行為，因具有大量傳播之特性，可能就會
發生所謂的「市場替代」效應（以淺顯的白話
來說，就是會造成讀者不去購買紙本之文章或

圖片，而只從網路上下載或直接在網路上瀏
覽），對著作權人造成極大的傷害（因為紙本
之書籍或漫畫銷路會受影響，著作權人之收益
就會減少），那可能不是單純以使用「非營利
性」性質這一點，就說是「合理使用」了，所
以對於他人已經以紙本、CD 等方法而發表之
著作，除非是著作權人明白表示同意，最好還
是避免在網路以轉寄方法讓大家共享，一來尊
重著作權人之權益，二來避免自己觸法。  

若未經著作權人同意，將網路上受著
作權保護的文章、圖片、音樂等下載，且
將其做成紙本或錄製於 CD 中，流通於市
面，並有營利行為時，就屬於侵害他人的
著作權之行為，可能會被處以刑責或罰
金。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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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趴趴走－安全健康歸 
暑假將屆，為維護同學們的健康與安全，

請同學們加強安全預防工作，建立正確的自我
安全防護觀念；並從事有益身心之休閒活動，
避免涉足不良場所或從事無安全規劃之工作，
肇生意外事件。 

一般而言，同學們在暑假期間可能發生的
危安事件，可以就從事活動的型態來做區分：  

一、活動安全： 
同學們於暑假期間往往會從事大量的休閒

活動，依活動的場地不同將其區分為室內活動
及戶外活動： 

（一）室內活動： 
室內活動包含圖書館、電影院、百貨公司

賣場、KTV、室內演唱會、室內團體活動等等，
從事該項活動時，首先應該注重逃生路線及逃
生設備的熟悉，同學們應熟習相關消防（逃生）
器材如滅火器、緩降機等的使用方式，方能確
保從事室內活動時之安全。其次，應告誡同學
避免前往網咖、舞廳、夜店等出入份子複雜的
場所，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 

（二）戶外活動： 
戶外活動包含登山、溯溪、戲水、戶外體

育活動、戶外團體活動等，從事此活動時，首
應注意天候及地形之熟悉，於遭遇天候狀況不
佳時，如颱風過境、大潮、豪雨，應立即停止
一切戶外活動；也請各社團、系學會加強管制
同學們從事登山、溯溪、戲水等活動，除可避
免危安事件發生外，亦可避免社會救援資源不
必要之浪費。對於在山區進行調查或研究之師
生，請各系所事前做好相關安全規劃及緊急應
變措施，以確保人員安全。而且同學們也應衡
量從事此活動，自身之體能狀況及所需相關裝
備是否完備，方能充分享受戶外活動之樂趣，
降低發生意外事件之可能性。 

二、工讀安全： 
暑假來臨，許多同學們投入打工行列，由

於職場陷阱及詐騙事件頻傳，首要請同學們注
意工讀廠商的信譽，提醒盡量選擇知名企業公
司打工。其次應注意有關於薪資、勞健保等相
關福利待遇措施是否完善。再則要注意工作場
合的危安因素，包括人（老闆、同事之品德操
守）、事（工作性質與內容是否正當）、時（工
作時數與時段）、地（工作地點及使用器械）
等，都必須確實瞭解評估，最好由父母陪同前
往瞭解，方能避免在工作當中肇生危安事件。 

另教育部訓委會與行政院勞委會、行政院
青輔會、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積極
為青年學子打工權益維護而努力。青少年同學

們暑期投入打工前，對於職場各項陷阱及詐騙
花招，如何防範回應，可參閱教育部校安中心
「校安補給」相關訊息。 

萬一發生受騙或誤入求職陷阱，可撥打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成立之免費諮詢專線：
0800-211-459 尋求協助。 

三、交通安全： 
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的統計顯示，校外交

通意外事故為同學們暑假期間意外傷亡的首要
因素。暑假同學們可能因為參加活動、打工兼
職等，使用交通工具的機率大，因此特須提醒
同學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尤其駕駛期
間應遵守各項交通規則及號誌、標誌、標線與
交通服務人員之指揮，減速慢行，以策安全。 

教育部為維護同學們校外教學活動安全，
已明訂「各級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使）
用交通工具應行注意事項」規範車輛租用相關
安全事項，確保校外教學行車安全。另有關乘
坐大客車租用安全教育須知請參考交通部網頁
或於校安中心網站「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影片，
供全體師生參考運用，內容包括「大客車安全
疏散」等專題，以維護同學們安全。  

四、犯罪預防： 
同學切勿從事違法活動，如：飆車、吸食毒

品、竊盜、販賣違法光碟軟體、從事性交易（援
交）等。近年來逐漸增多的電腦網路犯罪事件，
如：竊取他人網路遊戲虛擬貨幣及道具、入侵
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料等，以上各項均為公
訴罪，若觸犯者必將面臨刑事責任的牢獄之災。  

五、同學們發生意外事件之通報與聯繫
管道： 

學生於暑假期間發生各類意外事件或需要
軍訓室教官協助，可運用本校教官 24 小時值勤
電話 06-2381187 連繫，請求立即、有效之協助。 

若是同學在台南市以外有需要協助，亦可請
教育部設於各縣市聯絡處或高中職以上學校的
教官協助處理，各校教官也必將全力支援同學
們的需求。或透過教育部校安中心有專責值勤
人員實施 24 小時服務，專線電話：
(02)33437855、33437856。 

※註：成功大學校安中心有專責值勤人員
實施 24 小時服務，專線電話：
(06)2381187、校內分機：50700、
55555，傳真：(06)2766447。 

※資料來源：教育部 98 年暑期學生活動安全預
防宣導注意事項


